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曼来中心小学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教育补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7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7号）和《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按照改革划分原则，学前教育、学生资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落实国家、省基础标准，突出重点，坚守底线，完善各级分级负责机制，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落实支出责任，确保教育经费投入持续稳定增长。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曼来中心小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入园给予资助。通过项目实施，巩固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学前教育困难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顺利就学，提升学前教育入园率。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所需经费由县级按照300元/生.年承担。

    （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补助，资助面以在园儿童总数的30%计算，资助标准为300元/生/年。中央、省、市、县按80:14:3.6:2.4的比例分担。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入园给予资助。通过项目实施，巩固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学前教育困难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顺利就学，提升学前教育入园率。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所需经费由县级按照500元/生.年承担。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助标准为300元/生/年。中央、省、市、县按80:14:3.6:2.4的比例分担。
七、项目实施计划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项目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以及单独核定的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执行，按月足额保障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付，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开展时间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确定的学生资助项目的实施意见、方案、细刚、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时间，及时足额拨付资金，按学年实施，以“应助尽助”为目标，确保不让一名幼儿因贫失学，一户脱贫户因学返贫。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证幼儿园正常教育教学工作正常开展，确保学期教育阶段农村脱贫家庭经济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范围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使学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